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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如何规范物业服务合同

主持人:

?将于明年 1 ? 1 日实施的 《民法典》 涉及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 其中在 “合同编” 中， 专门对物业服务合同作出了规

范。

那么， 物业服务合同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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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禁止整体转委托。《民法

典》第九百四十一条规定，物业服
务人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部分专

项服务事项委托给专业性服务组
织或者其他第三人的， 应当就该

部分专项服务事项向业主负责。

物业服务人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
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

或者将全部物业服务支解后分别
转委托给第三人。

二是一般义务。 《民法典》第

九百四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
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

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
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

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
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

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
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物业服务

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

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

处理。

三是信息公开义务。 《民法
典》第九百四十三条规定，物业服

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
责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

使用情况、 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
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

公开并向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
报告。

四是移交义务和赔偿责任。

《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九条规定，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 原物业服

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
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 将物业

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

必需的相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
员会、 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或者

其指定的人， 配合新物业服务人
做好交接工作， 并如实告知物

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 原物业服

务人违反前款规定的， 不得请求

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

物业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赔
偿损失。

五是后合同义务。 《民法典》

第九百五十条规定， 物业服务合

同终止后， 在业主或者业主大会

选聘的新物业服务人或者决定自
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前， 原物

业服务人应当继续处理物业服务
事项， 并可以请求业主支付该期

间的物业费。一直以来，人们对物

业服务合同如何定性存在巨大分
歧， 对物业服务人是否负有对业

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义务，

对是否可以采取停止供水电等方

式催交物业费以及拒不交接管理

权后能否再收费问题感到困惑。

如今，《民法典》 对此类问题均作

出了明确规定。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民法典》的施行，困扰物业

管理行业多年的顽疾将会消除，

行业必将迎来崭新的时代。

物业服务的五项主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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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民法典》 规定， 物

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

务区域内， 为业主提供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 环境卫生和

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物业服务，

业主支付物业费的合同。

物业服务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

和其他管理人。

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

服务事项、 服务质量、 服务费用的

标准和收取办法 、 维修资金的使

用、 服务用房的管理和使用、 服务

期限、 服务交接等条款。

物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

主的服务承诺， 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

成部分。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在上述规定中值得关注的是 ，

《民法典》 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公开

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务承诺， 为物

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对

物业服务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如果没有履行承诺， 那么在法律

上可以视为违约， 当然业主必须对承

诺本身以及未能履行承诺进行举证。

服务承诺也有约束力

《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务承诺，为物

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能断水断电催交物业费

潘轶： 作为业主来说 ， 支付

物业费是物业服务合同下的主要

义务。

实践中， 有些业主认为自己

收房后未实际入住， 对需要交物

业费有所质疑； 而物业服务人遭

遇业主欠费时， 个别人会采取断

水断电等手段 ， 对于这些问题

《民法典》 都予以了回应。

《民法典 》 规定 ： 业主应当

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

费。 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

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 业主不得

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

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

业费的， 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

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 ，

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

请仲裁。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

电、 供水、 供热、 供燃气等方式

催交物业费。

此外对于实践中时有发生的

物业交接争议， 《民法典》 明确：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 ， 原物业服

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

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 ， 将物业

服务用房、 相关设施 、 物业服务

所必需的相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

委员会、 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或

者其指定的人， 配合新物业服务

人做好交接工作， 并如实告知物

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

原物业服务人违反前款规定

的， 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

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 ； 造成业主

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 ， 在业

主或者业主大会选聘的新物业服

务人或者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

管之前， 原物业服务人应当继续

处理物业服务事项， 并可以请求

业主支付该期间的物业费。

《民法典》 规定： 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 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

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李晓茂： 业主支付了物业费，

物业服务人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呢？

在这方面， 可以分为法定义务

和约定义务， 所谓法定义务就是直

接源于法律规定的义务。

比如 《民法典》 规定： 物业服

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

质， 妥善维修、 养护、 清洁、 绿化

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

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

的人身、 财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

安 、 环保 、 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

为， 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

施制止、 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

协助处理。

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

项、 负责人员 、 质量要求 、 收费项

目、 收费标准、 履行情况， 以及维修

资金使用情况、 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

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

并向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报告。

当然， 在与物业服务人签订合同

时， 业主委员会可以通过与对方协商

的方式 ， 提出特殊的 、 个性化的要

求， 只要双方认可写入合同， 那么就

可以作为物业服务人的约定义务。

相关事项应向业主大会报告

《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履行自

身的义务，并将相关事项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潘轶： 由于商品房小区的业主

大会、 业主委员会不是小区交付时

就能召开和成立的， 因此在小区交

付时， 往往会委托一家物业企业作

为前期物业。 《民法典》 规定， 建

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 以及业主委员会

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

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 对业主具有

法律约束力。

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

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期

限届满前， 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与新

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

的，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后， 业主没有

依法作出续聘或者另聘物业服务人的

决定， 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

的， 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 但是

服务期限为不定期。 当事人可以随时

解除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 但是应当

提前六十日书面通知对方。

明确前期物业合同终止时间

《民法典》规定：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与新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

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